
2012 年 4 月 23 日
討 論 文 件  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有 關 《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 的 進 一 步 資 料

引 言

2 0 11 年 5 月 2 3 日，當 局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就 在《 粵 港 合 作

框 架 協 議 》( “《 框 架 協 議 》” ) 下 的 法 律 事 務 合 作 事 宜 所 採 取 措 施

的 實 施 情 況 。 兩 個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就 根 據 《 框

架 協 議 》和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( “《 安

排 》 ” ) 發 展 法 律 服 務 方 面 表 達 意 見 。 本 文 件 載 述 當 局 對 法 律 專

業 團 體 所 提 意 見 的 回 應 ， 以 及 當 局 為 方 便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深

圳 前 海 地 區 提 供 法 律 及 仲 裁 服 務 而 採 取 的 其 他 措 施 。

根 據 《 框 架 協 議 》 和 《 安 排 》 發 展 法 律 服 務

2 .  在 2 0 11 年 5 月 2 3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律 師 會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該

會 建 議 在 《 安 排 》 下 採 取 的 進 一 步 開 放 措 施 。 這 些 建 議 是 根 據

該 會 進 行 的 研 究 （ 並 於 2 0 11 年 4 月 公 佈 ） 擬 備 ， 包 括 ： ( a )  以

朝 着 合 伙 的 模 式 發 展 香 港 與 內 地 律 師 事 務 所 在 內 地 實 行 聯

營 ， ； ( b ) 利 便 香 港 律 師 在 內 地 市 場 提 供 和 發 展 法 律 服 務 ； 以 及

( c ) 容 許 香 港 律 師 事 務 所 在 內 地 的 代 表 機 構 聘 用 內 地 律 師 。  

3 .  我 們 已 把 律 師 會 就 進 一 步 開 放 內 地 法 律 服 務 市 場 的 意 見 和

建 議 ( 包 括 上 述 建 議 )， 轉 交 內 地 有 關 當 局 ， 並 與 內 地 就 《 安 排 》

及 在 前 海 發 展 法 律 和 仲 裁 服 務 的 磋 商 ， 以 及 其 他 相 互 交 流 中 ，

討 論 這 些 意 見 和 建 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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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國 務 院 副 總 理 李 克 強 在 2 0 11 年 8 月 訪 港 期 間，在 2 0 11 年 8

月 1 7 日 宣 布 了 一 系 列 中 央 政 府 支 持 香 港 經 濟 社 會 發 展 的 措

施 ， 當 中 有 關 法 律 服 務 業 的 措 施 包 括 ： 在 深 化 粵 港 、 前 海 深 港

區 域 合 作 框 架 內 ， 探 索 完 善 香 港 律 師 事 務 所 與 內 地 律 師 事 務 所

實 行 聯 營 的 方 式 。 此 外 ， 中 央 政 府 亦 表 明 支 持 容 許 香 港 仲 裁 機

構 於 前 海 提 供 服 務 ， 作 為 發 展 香 港 成 為 主 要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的 措

施 。  

5 .  香 港 與 內 地 當 局 經 討 論 後 ， 於 2 0 11 年 1 2 月 1 3 日 在 香 港 簽

訂 《 安 排 》 補 充 協 議 八 ， 當 中 包 括 法 律 服 務 的 開 放 措 施 。 新 推

出 的 措 施 包 括 ： ( a ) 進 一 步 密 切 內 地 與 香 港 律 師 業 的 合 作 ， 探 索

完 善 兩 地 律 師 事 務 所 聯 營 方 式 ； 以 及 ( b ) 研 究 擴 大 取 得 內 地 法 律

職 業 資 格 並 獲 得 內 地 律 師 執 業 證 書 的 香 港 居 民 從 事 涉 及 香 港 居

民 、 法 人 的 民 事 訴 訟 代 理 業 務 範 圍 。  

6 .  有 關 服 務 貿 易 ( 包 括 法 律 服 務 ) 的 新 措 施 由 2 0 1 2 年 4 月 1 日

起 生 效 。 這 些 與 法 律 服 務 有 關 的 新 措 施 ， 已 在 某 程 度 上 正 面 回

應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為 有 效 落 實 這 些 措 施 ， 當 局 繼

續 與 本 港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及 相 關 內 地 機 構 聯 絡 ， 就 如 何 完 善 律 師

事 務 所 聯 營 方 式 ， 以 及 如 何 擴 大 取 得 內 地 法 律 職 業 資 格 的 香 港

居 民 以 內 地 律 師 身 分 從 事 法 律 執 業 的 範 圍 ， 收 集 他 們 的 意 見 和

建 議 。  

7 .  當 局 亦 與 各 持 份 者 保 持 緊 密 的 工 作 關 係 ， 以 監 察 在 《 安 排 》

及 其 補 充 協 議 下 實 施 法 律 服 務 開 放 措 施 的 情 況 。 當 局 會 與 相 關

內 地 當 局 充 分 討 論 法 律 專 業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或 事 宜 ， 務 求 盡 早 尋

求 解 決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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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深 圳 前 海 發 展 法 律 及 仲 裁 服 務  

8 .  此 外 ， 當 局 在 2 0 1 1 年 5 月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( 立 法 會

C B ( 2 ) 1 7 8 1 / 1 0 - 1 1 ( 0 3 ) 號 文 件 )， 亦 有 向 委 員 簡 介 《 前 海 深 港 現 代

服 務 業 合 作 區 總 體 發 展 規 劃 》( “《 前 海 規 劃 》” ) 的 背 景 及 主 要 特

點 。 2 0 1 1 年 6 月 ， 深 圳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公 布 《 前 海 深 港 現 代 服

務 業 合 作 區 條 例 》 ( “ 《 條 例 》 ” ) 。  

9 .  《 條 例 》 訂 明 會 在 前 海 設 立 專 門 的 商 事 審 判 機 構 ， 審 理 商

事 糾 紛 。《 條 例 》 更 指 明 會 採 取 步 驟 ， 鼓 勵 ( a ) 建 立 法 律 查 明 機

制 ， 提 供 香 港 法 律 的 查 明 服 務 ( 如 與 所 涉 事 宜 相 關 ) ， 以 及 ( b ) 鼓

勵 香 港 仲 裁 機 構 在 前 海 提 供 仲 裁 服 務 。  

1 0 .  2 0 11 年 1 0 月，律 政 司 司 長 率 領 代 表 團 訪 問 深 圳 和 前 海，代

表 團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律 師 會 、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

心 的 代 表 。 雙 方 的 法 律 及 仲 裁 團 體 代 表 ， 就 因 應 《 條 例 》 在 前

海 發 展 香 港 法 律 及 仲 裁 服 務 的 方 法 和 方 式 ， 交 換 意 見 。  

11 .  在 1 0 月 會 面 後 ， 律 政 司 與 深 圳 市 政 府 在 2 0 11 年 11 月 2 5

日 簽 訂《 法 律 合 作 安 排 》。 雙 方 同 意 加 強 法 律 事 務 方 面 的 溝 通 和

交 流，並 研 究 和 討 論 深 化 合 作 的 方 法，以 營 造 合 適 的 法 律 環 境 ，

推 動 在 前 海 更 廣 泛 使 用 法 律 及 仲 裁 服 務 。 雙 方 進 一 步 同 意 研 究

在 《 安 排 》 的 框 架 下 有 可 能 在 前 海 實 施 的 先 行 先 試 措 施 。  

1 2 .  2 0 1 2 年 3 月 2 3 日 ， 當 局 、 香 港 律 師 會 、 大 律 師 公 會 和 香 港

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的 代 表 與 深 圳 多 個 機 構 的 代 表 會 面 ， 就 在 前 海 提

供 香 港 仲 裁 及 法 律 服 務 的 事 宜 ， 進 一 步 交 換 意 見 。 討 論 的 事 項

包 括 研 究 兩 地 律 師 事 務 所 的 聯 營 方 式 、 在 前 海 提 供 香 港 仲 裁 服

務 及 建 立 香 港 法 律 的 查 明 機 制 。 兩 地 代 表 均 認 為 ， 會 面 有 助 加

深 了 解 對 方 的 規 管 制 度 和 其 他 有 關 運 作 及 實 務 方 面 的 事 宜 ， 因

此 應 繼 續 朝 這 個 方 向 繼 續 作 出 交 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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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除 了 上 述 會 面 及 訪 問 外 ， 律 政 司 也 向 深 圳 當 局 提 供 香 港 法

例 的 資 料 ( 例 如 《 法 律 執 業 者 條 例 》 ( 第 1 5 9 章 ) )， 以 促 進 對 香 港

法 律 制 度 的 了 解 。  

1 4 .  在 2 0 11 年 5 月 2 3 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大 律 師 公 會 代

表 表 示 ， 大 律 師 公 會 願 意 在 建 立 香 港 法 律 的 查 明 機 制 方 面 ， 向

深 圳 當 局 提 供 協 助 。 大 律 師 公 會 其 後 向 律 政 司 提 供 《 法 庭 之 友

( A m i c u s  C u r i a e ) 及 其 角 色 》 資 料 便 覽 ， 該 便 覽 的 中 譯 本 已 轉 交

深 圳 方 面 參 閱 。  

 

結 語  

1 5 .  《 安 排 》 和 《 前 海 規 劃 》 為 法 律 專 業 提 供 了 更 容 易 進 入 及

發 展 內 地 市 場 的 機 會 ， 而 在 某 程 度 上 香 港 的 仲 裁 專 業 也 有 受

惠 。 不 過 ， 鑑 於 有 部 分 建 議 ( 例 如 在 前 海 提 供 香 港 仲 裁 服 務 ) 是

新 措 施 ， 以 及 兩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律 和 規 管 制 度 不 同 ， 預 期 會

繼 續 作 進 一 步 討 論 ， 以 審 慎 考 慮 建 議 ， 並 回 應 兩 地 提 出 的 相 關

問 題 。  

1 6 .  當 局 會 繼 續 與 香 港 的 法 律 及 仲 裁 專 業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考 慮 所

涉 及 的 問 題 和 研 究 解 決 方 法 。 此 外 ， 當 局 會 與 內 地 及 深 圳 當 局

討 論 香 港 法 律 及 仲 裁 專 業 的 意 見 和 建 議 。 我 們 的 目 的 ， 是 鼓 勵

及 利 便 在 前 海 及 ／ 或 廣 東 省 發 展 及 採 取 先 行 先 試 的 措 施 ， 而 這

些 措 施 會 有 利 在 內 地 市 場 進 一 步 推 展 香 港 法 律 及 仲 裁 服 務 。  

 

 

律 政 司  
2 0 1 2 年 4 月  
 


